
预算执行审计常见问题 省级预算执行和
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报告(大全5篇)

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。
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、联想、想象、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。
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？接下来小编就给
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

预算执行审计常见问题篇一

对广东工业大学等10所省属高校至资产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
计调查，涉及资产总额255.12亿元。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是：

(一)资产数据反映不准确、不完整。有6所高校固定资产财务
账与实物账不符，末两账差异1.66亿元;有3所高校392.5万元
捐赠资产、1所高校200万元对外投资未入账;有1所高校2个下
属单位资产31.3万元、负债17.6万元未纳入学校报表反映;
有10所高校无形资产未按规定核算。

(二)校舍出租管理不规范。有9所高校未经省主管部门审核和
财政部门审批，擅自出租校舍，涉及出租面积27.92万平方米，
占20底10所高校出租校舍面积的99.25%;有8所高校校舍的招
租方式不规范，且未采用评审或评估、公开询价等方式确定
价格，涉及年租金7657.2万元;有4所高校校舍租期超5年规定
期限，最长租期达。

(三)违规利用校产资源存在风险隐患。有1所高校未经批准将
校区面积约2万平方米场地使用权与私营企业合作开发项目，
存在国有收益流失风险;有1所高校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未及时
收回。

(四)个别基建项目存在违规违约问题。有1所高校新校区建设
工程项目在立项审批、招投标、工程管理、验收和结算审核



各环节均存在违规违约问题，涉及金额6021.3万元。

(五)基建工程后续管理核算不规范。有7所高校部分校区交付
使用至今，仍未完成工程竣工决算，也未能对其办理产权登
记、结转固定资产并实行规范的核算和管理，涉及金额85.75
亿元。

预算执行审计常见问题篇二

对省法院、省科技厅、省民族宗教委、省民政厅、省司法厅、
省国土资源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文
化厅、省地税局、省质监局、省药品食品监管局、省海洋渔
业局、省知识产权局、省旅游局、省法制办、省社科院、省
地方志办、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省有色金属地质局、省专
用通信局、省妇联、省工商联、省计划生育协会、省社会主
义学院、省蚕业技术推广中心、省伦教蚕种场、省冶金产品
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等29个部门单位进行了审计，延伸审计63
个下属单位，涉及资金总额136.52亿元(含延伸以前年度资
金)，其中本部48.67亿元、所属单位87.85亿元。审计结果表
明，相关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总体情况较好。审计
发现的问题是：

(一)有8个部门单位预算编制不科学、年中追加预算比例较高。
如省民政厅及下属单位年中追加预算2.46亿元，为年初预算
的149.64%;省科技厅本部年中追加预算6808.3万元，为年初
预算的167%;省文化厅及下属单位年中追加预算共3.39亿元，
为年初预算的96%。

(二)有11个部门单位预算编制不够完整、细化。如省蚕业技
术推广中心未将销售蚕种、检测费等收入纳入年初部门预算，
涉及金额1259万元;省地税局年度追加预算5.72亿元没有细化
到规定的经济科目;省旅游局中国(广东)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
专项资金等5个追加项目，没有细化到规定的经济科目，涉及
金额1.18亿元。



(三)有23个部门单位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。如省商务厅
有46个项目总体执行率仅为11.18%，其中27个项目执行率为0，
涉及金额8597.8万元;省国土资源厅有44个项目执行率为0，
涉及金额1.59亿元;省有色金属地质局有21个项目执行率为0，
涉及金额1447万元;省民宗委有11个项目执行率低于50%，其
中9个项目执行率为0，涉及金额594万元。

(四)有22个部门单位未按规定用途使用预算资金，涉及金
额6346.5万元。如省专用通信局有4个项目经费被用于人员和
公用支出，涉及金额295万元;省社科院在“课题及业务经
费”中超范围列支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225.4万元;省公共资
源交易中心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179.3万元;省计划生育协
会在“生育关怀行动”项目经费中列支其他项目费用17.8万
元。

(五)有12个部门单位执行公务卡结算制度不到位，涉及金
额258.7万元。如省法院以现金支付车辆燃料费、差旅费
等67.6万元;省法制办以现金支付车辆加油费、车辆维护费
等13.8万元;省伦教蚕种场以现金支付办公费、差旅费等13.5
万元;省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未制定公务卡强制结算目
录管理办法，未按规定开立公务卡。

(六)有18个部门单位和27个下属单位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
定，涉及金额2.11亿元。如省妇联及下属省妇儿中心未按规
定进行政府采购和公开招标，涉及金额517.1万元;省海洋渔
业局部分政府采购项目未按规定编制年初预算，涉及金
额1047.8万元;省地方志办印刷服务、耗材等21个政府采购项
目未编制年初预算，涉及金额114.6万元。

(七)有4个部门单位未严格执行零余额账户管理规定，涉及金
额1.14亿元。如省质监局下属省质检院违规从零余额账户向
本单位基本户划转资金万元;省知识产权局违规从零余额账户
向下属知识产权研发中心划拨资金131.3万元。



(八)有13个部门单位的往来款长期未清理，涉及金额3.79亿
元。如省交通运输厅下属省公路局以前借给直属单位的周转
金等9123.3万元长期未进行清理;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上级下拨
未用的委托事项拨款977.5万元中，有47项共计432.1万元超
过3年以上未清理;省工商联有124.2万元应收款超过未清理;
省社会主义学院有22.7万元超过3年以上的个人借款截至月未
追回。

(九)有4个部门单位未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规定，涉
及金额3568.3万元。如省司法厅未将地块有偿使用收入180万
元上缴省财政;省水利厅下属省水文局2012至对外提供水文专
业有偿服务收入3254.7万元未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(十)固定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。一是有7个部门单位和4
个下属单位未经批准出租土地或房产面积18.49万平方米，涉
及金额1.54亿元。二是有2个部门单位和7个下属单位无偿将
房屋、土地等固定资产转借给下属单位等使用，涉及17.16万
平方米。三是有3个部门单位和6个下属单位未按规定将租金
收入上缴财政或纳入单位预算管理，涉及金额1174.9万元。
四是有3个部门单位和5个下属单位违规处置固定资产，涉及
金额498.5万元。五是有2个下属单位房屋、设备等固定资产
闲置，涉及1274.8万元。六是有23个部门和25个下属单位未
按规定及时结转在建工程或未及时入账等，导致固定资产账
账不符、账实不符，涉及金额9.85亿元。

(十一)“三公经费”管理存在的问题。

1.公务车运行维护费方面。有8个部门单位违规长期借用下属
单位或其他单位车辆77部;有4个部门单位违规到非协议(定
点)厂家维修、保养车辆，涉及金额5.7万元;有4个部门单位
车辆运行维护费超预算44.6万元;有3个部门单位向下属单位
转嫁公车费用，涉及金额77.1万元;有5个部门单位在其他费
用列支公车费用，涉及金额145.3万元。



2.公务接待费方面。有14个部门单位2088次接待没有公函、
邀请函，涉及金额334万元;有4个部门单位在“会议
费”、“培训费”等其他科目列支公务接待费，涉及金
额27.8万元;有2个部门单位在公务接待费列支接待对象的差
旅费，涉及金额3.7万元。

3.因公出国(境)费方面。有4个部门单位11个团组因公出
国(境)费超预算79.8万元;有2个部门单位13个团组因公出
国(境)年初没安排预算，涉及金额149.5万元;有4个部门单位
在其他科目列支因公出国(境)费用376.4万元。

(十二)会议费管理存在的问题。有14个部门单位120个会议费
用超标准206.9万元;有7个部门单位在非定点酒店召开会
议107个，涉及金额354.7万元;有8个部门单位在会议费中列
支差旅费等其他费用79.5万元;有6个部门单位在培训费等其
他费用里列支会议费20.7万元;有7个部门单位计划外召开会
议61个，涉及金额104.8万元;有2个部门单位将89.8万元会议
费用转嫁给下属单位或相关社团承担;有5个部门单位32个会
议存在会议费用报销凭证不齐全等问题，涉及金额208.9万元。

(十三)差旅费管理存在的问题。有7个部门单位263次出差未
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，涉及金额124.5万元;有3个部门单位超
标准、超范围报销差旅费1.7万元;有2个部门单位在培训费等
其他科目列支差旅费6.3万元;有3个部门单位在差旅费中列支
签证费等其他费用45.6万元;有3个部门单位34次出差存在差
旅费报销凭证不齐全等问题，涉及金额93.9万元。

预算执行审计常见问题篇三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，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省级预算执行和
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和《广东省预算执行审计条
例》的规定，，省审计厅在省委、省政府和审计署的领导下，
紧紧围绕“三个定位，两个率先”总目标，认真履行审计保
障和监督职责，积极探索对公共资金、国有资产、国有资源
的审计全覆盖，推动我省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
防风险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，在维护健全法治，保障和
改善民生，规范财政管理，服务改革发展，促进国家治理体
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20，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落实省十二届人大二
次会议批准的财政预算，较好完成了年度预算收支任务。省
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427.55亿元，总支出3887.38亿元，
年终结转540.17亿元;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504.95亿元，总
支出265.99亿元，年终结转238.96亿元;社保基金预算当年收
入308.87亿元，当年支出327.56亿元，年终滚存结余514.81
亿元;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25.29亿元，总支出15.92亿元，
年终结转结余9.37亿元。

——财政保障和调控能力不断增强。依法加强收入征管，促
进财政收入增长从约束性向预期性转变，实现了财政收入平
稳持续健康发展。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，省财政用于公
共安全、教育、科技、交通运输支出达953.98亿元(含转移支
付)，分别完成预算的141.33%、250.6%、131.99%、264.17%;
用于办好十件民生实事支出783.83亿元，完成预算的114.6%。
免征32项中央设立和7项省设立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省级收
入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积极发行地方债券募集资金148亿元，
加大公共投资规模，有效发挥财政政策在推进结构调整和协
调区域发展中的作用。

——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成效明显。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
和国务院“约法三章”，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等一般性支
出;进一步完善党政机关公务活动支出范围和支出标准，建立
落实“三公”经费只减不增的经费支出监督检查工作机制;实
施省直部门会议费及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统计制度，加强考核



监督检查，严格控制庆典、研讨会等活动，停止新建楼堂馆
所资金安排，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年，省级一般公共服
务支出同比下降27.8%，省直党政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“三
公”经费同比下降20.19%。

——预算执行约束力和公开化程度不断提高。围绕推进深化
财政体制改革和预算编制改革，进一步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、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力度，推进细化全口
径预算编制，政府预算体系更加完善;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控
制新增支出，清理结余结转资金，清理压减专项资金项目数
量，预算执行约束力不断提高;不断推进财政信息公开，公开
内容不断细化、范围不断扩展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，财政预
决算、“三公”经费、专项资金公开制度体系不断健全。

预算执行审计常见问题篇四

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和审计署、省政府的统一部署，省审计厅
分两个阶段对珠海、汕头、梅州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、
阳江、湛江、肇庆、清远、揭阳等12个市贯彻落实中央和省
委、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
防风险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，以及高速公路、铁路、城际
轨道、地铁等全省25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推进情况进行
了跟踪审计。审计结果表明，各地区、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
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，各项工作总体上推进正
常。审计发现的问题是：

(一)部分重大建设项目进展缓慢。有3个高速公路项目因受征
地拆迁进展缓慢影响，总体仅完成计划征拆量的31%。其中
有1个项目截至209月底仅完成年度计划的1.54%。

(二)部分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工作落实不到位。抽查发现，有2
个区因承接机构职能不健全承接不了上级下放的学校和托幼
机构医疗室设置许可等6项行政审批事项;有4个市因没有合适
的社会组织来承接，有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等50项应转移事项



仍保留在原机关实施;有2个市、1个县的护理学会已承接
的“护士执业证书核发”事项，仅有1名全职人员或仅由兼职
人员利用休息时间来办理，影响服务质量。

(三)小微企业享受税收优惠限制条件多、覆盖面低。享受企
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要同时满足行业、资产总额、从业人员和
应纳税所得额等多种限制条件，制约了政策的实施，如有2个
市2013年已享受税收优惠的覆盖面均不到30%。

(四)部分地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配套工作不落实。有3个市的
工商部门实行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，其他相关部门没有相应
简化有关行政许可办证程序和要求;有1个市的工商部门尚未
建立“宽进严管”的信用信息公示平台;有2个市的工商部门
虽已初步建立此平台但公示的信息量不充分、不完整，与公
安、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也未能实现互联共享和同步监
管。

预算执行审计常见问题篇五

对珠海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等4个市财政决算进行了审计。审
计结果表明，4个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，
完善财政管理职能，提高财政管理绩效，积极组织增收，为
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推动重点项目建设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持
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审计发现的问题是：

(一)预算编报不完整。有1个市的4个市属非建制区的预算草
案未报市人大审议，涉及预算收入104.94亿元、预算支
出101.4亿元;有2个市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;有2个市政府
采购预算编制不完整。

(二)预算收支反映不实。有2个市少列预算收入21.57亿元;4
个市多列预算支出111.41亿元，影响了当年财政决算收支的
真实性和完整性。



(三)财政收支控制不严。有3个市未按规定标准严格征收城市
基础设施配套费;有3个市超范围支出土地出让金、排污费、
预备费等财政资金11.75亿元;有1个市无预算支出3104万元，
用于投资项目建设等支出。

(四)有2个市部分国资收益未上缴国库纳入预算管理，涉及金
额17.8亿元;有2个市违规减征、应征未征非税收入3.05亿
元;4个市未及时上缴省级分成非税收入5744.9万元。

(五)财政资金管理不到位。有3个市历年借给政府部门、事业
单位、乡镇或企业的财政资金69.27亿元未及时清理收回，其
中有5.71亿元借款超过;有2个市36个财政资金账户设置不合
规;有2个市专项资金使用效率较低，年末结转累计28.57亿元。


